
        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失物招領公布單   

物品名稱 拾獲時間 拾獲地點 公告日期

無線耳機 111.11.02 無線耳機 111.11.04

包紮用品 111.09.16 排球場 111.11.04

鑰匙 111.09.12 大學館 111.09.15

小米手環 111.09.12 7-11附近速限警示牌 111.09.15

金融卡 111.05.05 初教館 111.05.05

衣服圍巾 111.04.27 初教館教室 111.04.27

鑰匙 111.04.26 總務組旁 111.04.27

手鍊 111.03.21 停車場 111.03.21

現金 111.03.07 圖書館1樓中間樓梯 111.03.08

水壺(紫色) 111.02.15 民雄教務組 111.02.18

水壺(褐色) 111.02.15 民雄總務組 111.02.18

全罩式安全帽 111.02.14 綠園一舍後停車場 111.02.18

鑰匙 111.01.13 垃圾場旁停車場 111.02.18

以下空白    

    

    

    

    

備註： 
一、 遺失物品的同學請攜帶學生證至學生事務處學務組認領。 
二、上列物品超過法定時限（六個月）無人認領時，簽請校長核准後，義賣作為慰問孤兒及養老院之經

費用或本校仁愛慰助金帳戶。 
請洽學生事務處民雄校區學務組   聯絡電話：２２６３４１１轉１２１２ 

 


